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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佛
法
緣
起
論
說
來
看
每
一
個
生
命
的
存
在
看
似
各
別
獨

立
，
而
它
確
實
是
相
依
互
存
的
緣
起
法
。
1

人
與
人
之
間
就
依

此
因
緣
，
才
能
產
生
現
實
的
存
在
．
＇
同
樣
的
我
們
與
家
人
此
世

能
結
爲
眷
屬
都
因
過
去
的
各
種
因
緣
的
條
件
和
合
之
下
，
今
世

才
能
結
成
一
個
綿
密
的
網
絡
。
因
此
，
我
覺
得
我
們
應
以
「
緣

起
論
」
的
倫
理
價
值
來
塑
造
和
樂
的
家
庭
。

) 
＿
養
成
不
卑
不
亢
的
謙
和
胸
懷

1
3

＇
·
,
丶

當
我
們
成
就
一
件
事
情
時
，
絕
對
不
能
沾
沾
自
喜
。
因
我

們
要
明
白
每
一
件
事
情
的
成
就
都
有
賴
於
衆
緣
的
和
合
才
能
成

功
的
，
一
個
人
的
努
力
只
是
其
中
的
一
個
重
要
因
緣
而
巳
。
其

實
我
們
有
今
天
的
成
績
有
賴
於
別
人
，
尤
其
是
家
庭
成
員
、
朋

友
及
師
長
等
給
於
我
們
很
多
的
助
緣
。
假
使
我
們
能
如
此
的
思

考
的
話
，
在
成
功
之
時
就
不
會
產
生
傲
慢
，
面
對
失
敗
時
也
不

會
自
卑
自
棄
了
。

四
｀
依

r
緣
是
論
」
的
倫
理
憤
植
塑
造
和

樂
的
家
足

丶

'
,
4
二
內
心
充
滿
著
感
恩
1

'.\ 
對
於
家
庭
成
員
而
言
，
我
們
如
時
時
抱
著
感
恩
的
心
去
與

家
人
共
處
的
話
，
那
我
們
與
家
人
之
間
就
能
建
立
起
一
種
密
不

可
分
的
情
感
。
父
母
從
小
如
此
的
愛
護
、
教
養
子
女
，
所
以
我

們
爲
人
子
女
者
應
賦
與
最
崇
高
的
侍
奉
。
因
此
，
佛
陀
教
育
弟

子
們
應
時
時
存
有
感
恩
之
心
，
佛
弟
子
要
報
四
重
恩
即
父
母
恩

、
衆
生
恩
、
國
家
恩
及
三
寶
恩
。

、
·
·
,

三
湧
現
慈
悲
之
情

( 
從
緣
起
論
的
角
度
來
看
我
們
對

一
切
衆
生
都
應
抱
著
深
切

的
慈
悲
，
不
可
有
輕
慢
之
心
。
1

依
我
個
人
的
看
法
，
我
覺
得

當
我
們
要
對
所
有
衆
生
產
生
一
種
慈
悲
之
心
之
前
，
必
須
對
我

們
身
邊
最
親
密
的
家
人
生
起
慈
悲
之
心
。
假
使
我
們
對
跟
我
們

最
有
緣
的
家
人
都
沒
辦
法
有
憐
憫
之
心
、
愛
護
之
心
的
話
．
＇
我

們
更
無
法
實
踐
菩
薩
道
中
的
「
無
緣
大
慈
，
同
體
大
悲
」
的
精

神
了
。
因
此
，
我
覺
得
家
人
是
讓
我
們
實
踐
菩
薩
道
的
最
早
之

對
象
。

以
佛
教
觀
點
探
討
家
庭
倫
理
(
五
)

繼
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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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'
,
6
四
民
主
精
神
1

,\ 
對
緣
起
論
者
而
言
，
應
以
民
主
包
容
的
態
度
去
接
受
各
方

面
的
異
見
。
因
此
，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也
應
去
接
受
家
人
不
同
的

意
見
與
看
法
．
，
只
要
雙
方
肯
互
相
禮
讓
、
溝
通
，
意
見
不
可
能

不
協
調
，
間
題
也
自
然
能
迎
刃
而
解
。
因
此
，
爲
了
擁
有
一
個

幸
福
美
滿
的
家
庭
，
家
庭
成
員
就
必
須
互
愛
、
關
懷
、
尊
重
、

信
任
和
盡
責
。

、
·
·
'

五
＿
夫
＿
妻
制

( 
夫
妻
之
間
的
倫
理
法
則
，
佛
陀
頗
有
開
示
。
《
增
一
阿

含
經
》
卷
五
十
佛
陀
教
人
應
「
貞
廉
自
守
，
一
妻

一
婦
，
慈
心

不
怒
」
，
主
張
一
夫
一
妻
制
。
佛
教
戒
律
以
「
不
邪
淫
」
爲
在

家
佛
徒
必
守
的
五
戒
之
三
，
不
邪
淫
，
用
現
代
漢
語
來
講
即
不

發
生
不
正
當
的
性
關
係
，
具
體
指
不
侵
犯
屬
於
他
、
爲
他
所
護

(
未
成
年
男
女
)
的
異
性
，
不
非
時
(
經
期
丶
孕
期
等
)
丶
非

處
(
男
女
性
器
之
外
的
地
方
及
寺
廟
丶
公
衆
場
所
等
處
二
父
合

o
1

俗
語
說
，
食
色
人
之
大
欲
也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愛
欲
是
人
生

五
欲
中
最
難
斷
除
的
，
所
以
在
佛
教
的
戒
律
上
，
對
於
在
家
居

士
們
而
言
，
只
要
求
守
不
邪
淫
戒
。
不
邪
淫
是
說

.. 

雖
是
正
當

的
夫
妻
，
交
合
也
必
須
要
有
節
制
，
以
不
破
情
操
爲
合
宜
。
如

果
相
交
無
節
，
或
非
時
非
處
，
或
非
正
式
配
偶
的
交
合
，
是
爲

邪
淫
。
所
以
，
不
邪
淫
戒
是
爲
了
保
護
正
當
的
夫
妻
生
活
，
使

夫
妻
生
活
更
美
滿
、
幸
福
。

印
順
導
師
在
《
佛
法
概
論
》
也
提
到
：
人
類
的
生
命
，
由

於
夫
婦
的
結
合
而
產
生
。
夫
婦
和
樂
共
處
，
才
能
保
障
種
族
生

存
的
繁
衍
。
爲
了
保
持
夫
婦
的
和
睦
，
所
以
除
了
合
法
的
夫
婦

8 

以
外
，
「
不
得
邪
淫
」
。
1

總
而
言
之
，
不
淫
戒
，
對
於
出
家
衆
來
說
，
絕
對
禁
止
任

何
形
式
的
淫
欲
。
而
對
於
在
家
信
徒
來
說
，
則
須
守
不
邪
淫
戒

。
如
男
女
雙
方
同
意
，
得
保
護
人
的
同
意
，
不
違
反
國
法
，
經

當
時
公
認
的
婚
儀
而
結
爲
夫
婦
，
正
當
的
夫
妻
生
活
，
是
組
成

家
庭
的
要
素
，
子
孫
延
續
所
必
要
，
是
正
當
的
，
爲
佛
法
所
接

受
，
所
以
即
使
男
女
雙
方
同
意
，
而
有
違
佛
制
(
如
受
八
關
齋

戒
時
)
'
團
法
所
不
容
，
或
爲
親
屬
保
護
人
所
不
同
意
，
都
屬

邪
淫
，
而
爲
佛
教
在
家
信
徒
所
應
戒
除
的
。
因
爲
這
不
但
傷
害

對
方
的
自
由
意
志
，
也
是
破
壞
家
庭
和
睦
，
擾
亂
社
會
秩
序
的

惡
行
。改

革
開
放
促
進
了
男
女
兩
性
的
人
格
平
等
和
個
性
自
由
，

反
映
在
婚
姻
關
係
上
，
在
早
已
確
立
結
婚
自
由
的
同
時
，
離
婚

自
由
又
得
到
了
普
遍
的
認
同
。
以
愛
情
爲
基
礎
的
婚
姻
觀
已
成

爲
維
繫
夫
妻
關
係
的
主
導
因
素
。
但
是
，
感
情
要
求
的
提
升
並

不
必
然
伴
隨
著
夫
妻
闞
係
穩
定
性
的
提
高
。
婚
姻
自
主
性
和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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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度
的
增
強
，
即
外
在
束
縛
的
減
弱
，
並
沒
有
相
應
地
出
現
自

我
約
束
的
增
強
。
每
一
個
年
代
的
婚
姻
似
乎
都
在
隨
著
時
代
的

改
變
而
不
斷
影
響
到
其
穩
定
性
和
固
定
性
。
發
生
在
當
今
社
會

，
比
較
嚴
重
的
就
是
離
婚
率
不
斷
上
升
，
這
其
中
自
然
有
夫
妻

雙
方
性
格
等
方
面
不
合
的
因
素
造
成
，
同
時
也
有
雙
方
義
務
、

責
任
的
缺
失
所
引
起
的
，
身
處
花
花
世
界
，
對
於
物
質
的
追
求

導
致
了
很
多
人
沉
迷
於
各
種
物
質
享
受
之
中
，
其
中
婚
外
情
、

包
二
奶
的
現
象
也
被
孕
育
而
生
，
這
些
行
爲
和
做
法
都
嚴
重
地

影
響
到
了
一
個
家
庭
的
完
整
和
延
續
。
面
對
如
此
現
狀
，
除
了

完
善
有
關
法
律
，
加
強
法
治
建
設
同
時
，
必
須
切
實
進
行
現
代

婚
姻
倫
理
建
設
，
讓
社
會
中
的
每
個
個
體
都
能
意
識
到
倫
理
道

德
的
重
要
性
，
意
識
到
作
爲

一
個
社
會
人
應
該
具
有
的
優
良
品

質
和
責
任
。
1

從
緣
起
論
中
，
可
以
體
會
到

一
切
的
生
命
與
事
物
，
都
是

相
互
依
待
而
生
起
、
而
存
在
的
。
生
命
的
光
輝
之
網
，
不
可
能

截
然
分
出
彼
此
，
大
家
休
戚
與
共
，
牽
一
髮
動
全
身
，
自
利
與

利
他
無
法
分
開
來
單
獨
看
待
。
所
以
會
從
「
自
作
自
受
」
的
個

別
行
爲
價
值
，
提
昇
爲
「
共
成
共
享
」
的
整
體
行
爲
價
值
。
如

此
，
便
能
自
他
輾
轉
增
上
，
互
助
共
存
，
實
現
社
會
進
步
。

佛
教
透
過
緣
起
觀
，
不
但
認
識
自
他
相
待
的
關
連
性
，
而

使
自
他
共
同
淨
化
提
升
；
也
由
於
緣
起
相
互
對
待
的
平
等
性
，

而
認
爲
衆
生
皆
有
佛
性
的
佛
教
平
等
觀
。
因
此
，
佛
教
倫
理
觀

才
是
現
實
人
生
之
自
由
、
平
等
、
人
權
，
及
其
莊
嚴
的
眞
實
價

值
所
在
。

家
庭
倫
理
是
社
會
道
德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，
社
區
倫
理
關

係
是
微
觀
家
庭
倫
理
關
係
與
宏
觀
社
會
倫
理
關
係
的
中
觀
形
式

，
家
庭
倫
理
是
社
區
倫
理
道
德
水
準
的
具
體
體
現
，
搞
好
社
區

倫
理
建
設
、
社
會
倫
理
建
設
必
須
從
家
庭
倫
理
建
設
入
手
。

家
庭
是
社
會
的
基
本
細
胞
，
家
庭
倫
理
道
德
是
社
會
道
德

在
家
庭
中
的
濃
縮
，
同
時
又
能
對
社
會
道
德
產
生
輻
射
。
在
當

前
以
德
治
國
的
新
形
勢
下
，
重
新
認
識
家
庭
倫
理
道
德
建
設
的

重
大
意
義
，
深
入
剖
析
家
庭
倫
理
道
德
建
設
中
存
在
的
主
要
間

題
，
積
極
尋
求
新
的
道
德
整
合
之
路
，
是
全
面
實
施
以
德
治
國

基
本
方
略
，
切
實
加
強
社
會
主
義
思
想
道
德
建
設
的
迫
切
要
求

從
佛
教
倫
理
的
理
論
結
構
來
看
家
庭
倫
理
的
理
論
基
礎
是

獨
特
的
，
它
為
佛
弟
子
提
供
的
精
神
力
量
是
強
大
的
。
對
於
一

般
的
社
會
人
士
，
佛
陀
開
示
了
夫
婦
之
間
、
父
子
之
間
、
主
僕

之
間
、
朋
友
之
間
的
倫
理
，
這
在
六
方
禮
經
中
有
詳
細
的
記
載

。
佛
教
雖
然
是
以
超
越
世
間
，
出
世
解
脫
爲
最
高
目
標
，
但
還

。 緒
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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